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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雪乡游”引发的争议还在持
续发酵。就在游客投诉雪乡客栈老板“坐
地起价”、导游在旅游大巴上强售套票之
后，又有新闻曝出：有导游因游客在车上没
有交费而殴打游客。当然，近期出现的“雪
乡宰客事件”不过是冰山一角，去年以来，
国内不少重点景区都爆出强制消费、强迫
购物、游客被殴打且都与导游有关的各类
事件，让人觉得导游这一职业变得暧昧；而
游客，依旧是砧板上的鱼肉而已。

诚然，旅游法实施初期，大大小小的旅
行社都把购物、自费项目从行程中剔除了
出去……然而，仅仅两年，低团费、强制消
费、强迫购物等老问题又重新抬头。那么，
旅游法为何没有管住强制消费等问题？

虽然，针对不合理低价团费、强制消费
等问题，旅游部门呼吁政府有关部门加强

合作，加大查处力度，对发布和经营违法旅
游产品的，要发现一起取缔一起。但不容
忽视的事实是，目前很多旅行社的领队、导
游等人员不管是专职的还是兼职的，都没
有基本工资，没有跟团津贴。他们只能通
过购物、门票、娱乐项目、餐饮消费等的差
价来获取自己的收入。

另外，现在旅行社没有形成科学的市
场分工体系，旅游产品差异化程度低，恶性
竞争很激烈，有的旅行社通过低于成本的
线路报价来赢得游客，然后再通过游客二
次消费达到赢利的目的。这样，游客购物
导游吃回扣、购物店“宰”游客就成了公开
的秘密。近几年曝光的数百上千的游客被
强迫购物甚至胁迫购物的情形，甚至出现
游客不购物被打致死事件，都直观说明旅
游行业链条有问题。

因此，要彻底改变不合理低价竞销、强
制消费、导游拿回扣等现状，需要抓住这个
利益链条的各个环节。如对导游，要建立
公开公平的薪酬体系；对旅行社，必须制定
严格规范的制度，消灭“零负团费”等畸形
低价竞争方式；对于旅游接待地的商家、经
营者，要纳入正常的工商管理体系进行统
一管理；对于消费者，需要畅通他们的投诉
和监督渠道。

同时，对于旅游购物、消费本身，则需
要规范行业运作，建立公对公的佣金制度，
并向社会公开，使暗箱操作变成光明工
程。总之，旅游法出台后，中国的旅游行业
亟待依法整治，需要有新的、完善的、公开
透明的“军规”，从严治理导游队伍和旅游
市场，加强法律法规约束，重建旅游消费的
利益链。

近年来，各地幼儿园虐童事件频频发
生，刺激社会敏感神经。如何预防在园幼
儿发生人身伤害事故，成为社会关注焦
点。对此，湖南省拟立法规定幼儿园视频
监控系统的覆盖范围并向幼儿父母开
放。（１月１８日新华社）

幼儿园就应该布置无死角监控并向
孩子父母或监护人开放，这是种种虐童事
件发生后，不少人几乎“条件反射”般给出
的治理答案。而事实上，当前的确已有不
少幼儿园就是这么做的。在这种背景下，
地方以立法的方式对之进行规范，可以说
是顺势而为。

对幼儿园实施全天候监控，并确保家
长能够随时看到监控视频，虽说能够随时
对幼师起到监督作用，但这也意味着孩子
的一言一行将完全处于至少有限的公开
之下。这其中就有可能产生争议和隐私
威胁，如是不是所有家长都愿意自己孩子
的表现被其他家长看到？家长看到监控
后，如何确保视频不再流失，避免产生隐
私保护的失控？

同时，监控无条件开放，可能引发不
必要的误会也需要警惕，不排除有些家长
对教师要求较高，只要发现了一点不如人
意的地方，就会把这种情绪放大并通过社
交网络传播。本来很小的一件事，最后闹
得幼儿园的人员都没办法好好工作，这样
就得不偿失了。而孩子与孩子之间的一
些正常“摩擦”，是否也会引发家长之间的

“误会”，同样也需要考虑。当家长能够毫
无保留地看到孩子在幼儿园的情况后，是
否会更感“不安”，这恐怕并非多虑。

还要看到，幼儿教育毕竟不同于其他
一般流水线生产，它需要激发幼师心中的
热情和创造力。若教师的任何举动都完
全处于家长的眼皮底下，虽说虐童现象可
能会减少，但这种“有罪推定”是否也会令
幼师产生抵触和逆反心理，让一切工作变
成毫无感情的应付与“按部就班”？倘若
如此，显然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强调要充分预估幼儿园监控向家长
在线开放所可能引发的“反作用”，并非说
幼儿园就不需要监控以及向家长开放监
控，而是到底如何监控，又如何开放。相
较于在线开放，让每个家长都能够随时随
地提取监控，比较稳妥的办法，应该是从
法律上规范监控的覆盖范围，以及各方的
隐私保护责任。同时，对幼儿园视频的存
储调取时间进行明确规定，保证家长在有
疑问或者需要的时候，能够通过合适的方
式看到监控，而不是无条件地向每个家长
随时开放。如此，就能够在监督、隐私保
护以及规避各种可能的副作用之间形成
一种平衡。

基于幼儿园虐童现象多发所引发的
社会焦虑和担忧，以及目前的监控使用情
况，立法规范幼儿园的监控覆盖范围和开
放方式，确实有必要。但必须认识到，无
论如何，监控只是一种手段和工具，并不
能令所有的管理失范问题“一键清除”，要
起到治本作用，还得多方面的综合发力。
我们社会与一座安全幼儿园的距离，也绝
对不只是差了一个监控摄像头。另外，

“水至清则无鱼”，监控或许能帮助我们看
到一个更加“透明”的世界，但也同时可能
蕴藏着风险。这或要求我们也必须警惕
对监控的过度依赖。

旅游法为何没有管住强制消费？

监控只是一种手段和工具，并不能令

所有的管理失范问题“一键清除”，要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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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监控开放，
“分寸感”很重要

□朱昌俊

1月17日，最高检察院下发《关于加大
食药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办理力度的通知》，
要求把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问
题作为线索摸排工作的重点。通知强调，
经过诉前程序，消费者协会等组织不提起
诉讼的，食药监、质检等行政机关不依法履
行职责，社会公共利益仍然处于受损害状
态的，检察机关要坚决提起诉讼。对于食
药领域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可以探索提
出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增加违法行为
人的违法成本。（1月18日《中国青年报》）

所谓检察公益诉讼，主要指对污染环
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
公共利益的行为，检察机关有权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笔者认为，在食品、药品领域
欺诈行为多发，消费者权益屡受侵害的现
实背景下，由检察机关及时承担公益诉讼
职能，无疑能够一定程度上减轻消费者的
后顾之忧，助推形成“天下无假”的消费市
场环境。

食品药品领域的制假售假、欺诈销售、
虚假宣传现象一直难以杜绝，这种制假售
假行为不仅直接侵害消费者的财产权益，

更有可能侵害其身体健康，可谓“谋财害
命”。但面对强大的商家和日益提升的制
假售假水平，普通消费者可能根本无法辨
识真伪，糊里糊涂地成为受害者。退一步
而言，即便知道受欺诈，购买了假冒伪劣产
品，也难以如愿获得赔偿，即囿于时间、金
钱等限制，加之商家在委托律师巧舌如簧
的辩白下，消费者很可能败下阵来，自认倒
霉。

也就是说，虽然根据法律规定，受到欺
诈和虚假宣传侵害的消费者有权获得“假
一赔三”乃至“假一赔十”的赔偿，但这种纸
上权利很难成为看得见的真金白银。现实
中，真正能够获得赔偿的，很可能不是普通
消费者，而是以此为业的“职业打假人”。
遗憾的是，很多“职业打假人”投机取巧、揪
住广告语、标签等细枝末节不放，以此牟
利，基本上没有起到“净化市场”的作用，相
反，一些“职业打假人”剑走偏锋，采取调包
产品等方法构陷或敲诈商家，游走在违法
犯罪边缘，逐渐失去公众认可。

检察机关作为法定的“公益诉讼人”，
与其本身的法律地位相适应，拥有法律监

督、调查取证、获取执法机关案件线索和信
息的法定职能和权力。并且具有相应的人
才团队、硬件设备等为后盾，具有向违法行
为说“不”的天然能力。可以说，作为法律
监督机关，其比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有
更强的诉讼能力。甚至还可以将失职不作
为的监管部门告上法庭，或者将违纪线
索移送至纪检监察部门，进而形成倒
逼作用。

值得说明的是，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
诉讼，并不代表检察机关越俎代庖，获得索
赔。而是指其替代消费者“出头”，根据相
关司法解释，已为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生效
裁判认定的事实，因同一侵权行为受到损
害的消费者起诉的，原告、被告均无需举证
证明，除非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这等于
在相同的食药品欺诈、虚假宣传中，检察机
关已经为普通消费者铺好了索赔之路，其
只要能证明购买过同类产品，就可以向违
法商家索赔，无需再大费周章。可以说，在
这种真正职业打假人的积极作为下，商家
的违法成本将更高，人们的消费环境将得
以有效净化。

公益诉讼让检察机关成为
真正的“打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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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 峰

□史奉楚

在食品、药品领域欺诈行为多发，消费者权益屡受侵害的现实背景

下，由检察机关及时承担公益诉讼职能，无疑能够一定程度上减轻消费

者的后顾之忧，助推形成“天下无假”的消费市场环境。

年关将近，29岁的何瑞接到父母电话
的次数越来越多。何瑞是北京一家网络科
技公司的程序员，他非常清楚父母频繁给
他打电话的原因，就是让他赶紧解决终身
大事。于是，何瑞决定到网上“租个女友”，
结果，在支付了各种费用之后，女友消失
了。说起“租女友被骗”的经历，小伙子一
直埋怨：都是爹娘逼婚造成的。（1月18日
《法制日报》）

对于“租女友被骗”的何瑞来说，尴尬
的遭遇十分令人苦恼。不仅钱被骗了，而
且“带女友回家”的梦也破了。我们对小伙
子的遭遇表示同情。但是，不幸之人也有
可恨之处。完全把“租女友被骗”的责任推
给爹娘逼婚，显然是在推卸自己责任。

固然，逼婚的爹娘有错，不应该苦苦相
逼。但是，爹娘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儿
子马上就要30岁了，已经到了结婚的年

龄，可是连个女朋友也没有，为人父母者谁
不担心？

但爹娘的期望，并不是让你去欺骗他
们。作为儿女，应该知道什么是孝顺，什么
是敷衍甚至欺骗。而“租个女友”的方式，
就是在给父母撒一个弥天大谎，很明显这
种行为是不对的。在倡导诚信的时代，连
爹娘都可以欺骗，是不是也会欺骗其他人
呢？一句“善意的谎言”消弭不了欺骗和不
诚信的本质。

而且，很多人“租个女友”的时候，本身
就是存在问题的。有的人“租个女友”不是
为了满足父母的愿望，而是为了“占便宜”，
为了“有艳遇”。从历年春节爆出的新闻不
难看出，“租个女友”的所谓新潮做法中发
生过不少性侵、强奸案件。谁能说，这些

“租个女友”的人都只是为了爹娘？
当然，还需要反思“女友租赁市场”乱

象问题。在搜索引擎输入“租女友平台”，
出现了几十万个结果，其中不乏知名婚恋
交友网站和求职网站，但活跃度最高的还
是一些专门从事租男女友的网站，甚至还
有借鉴拼单、众筹模式的“一元租友”。试
问，这些生意都是合法的吗？都能拿到台
面上来吗？既然“租个女友”之类的生意存
在安全隐患，存在道德问题，有关部门为何
不加以约束，只眼睁睁就看着违法的生意
继续下去？

“租友”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近日，一
名女大学生就因为相信了网上一个租女友
的帖子，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遭遇非法
扣押，被限制人身自由。这么多血淋淋的
案件就摆在面前，也该吸取教训了。

“租女友被骗”，都是爹娘的错？这黑
锅爹娘不背。健康的思想，规范的市场，才
能让租来的“女友”没有骗人机会。

别把“租女友被骗”的责任推给爹娘
□□郭元鹏郭元鹏


